
       销售合同    合同编号：2025-4-28

	采购方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地址：天津西青区柳口路10号
	供货方：内蒙古瑞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18611446823
联系电话：杨经理
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翡翠山晓13栋1-302


供需双方根据：防疫物资采购洽谈结果达成本合同信守下列条：
一、名称、数量、价款等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品牌
	型号
	采购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金额(元)
	备注

	1
	逮羊钩子
	鑫佰加
	3ZYG-50
	20
	个
	36.5
	730
	1、大小通用。杆体加粗加长，不锈钢-镀锌圆钢。

	2
	防护服
	韵豪隆
	无菌        独立包装             60件/箱
	240
	套
	38
	9120
	1、生产依照标准GB19082-2009。
2、由覆膜无纺布材质，连体连帽式防护服，袖口、裤口及帽檐弹性收口，缝线处胶条加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具备功能为防水透湿，有效阻隔病人血液、体液、颗粒物、气溶胶等有害物质。
4、本产品通过粘尘量及喷溅液密性能测试。
5、效期为2年。

	  大写  人民币：玖仟捌佰伍拾伍元整
	¥9850.00


二、 质量要求：严格按国家现行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。
三、送货地址：天津市西青区。
四、交货包期限：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。 

五、付款方式：货物交付并验收合格，且提供发票后15日内支付全额合同货款（人民币：玖仟捌佰伍拾伍元整）。如所供货物出现质量问题，待所供货物合格后顺延支付。付款应以政府财政拨付时间为准，因政府财政原因导致逾期付款不属于甲方违约。
六、质保期：按产品出厂原包装。如出现质量问题，可以退换货。
七、违约责任：供方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（包括零部件）的，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。如出现不一致，供方将承担违约责任。
八、其他约定事项：本合同价格为含税价。有纠纷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：

账户名称: 内蒙古瑞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账户号码:  ********************
开户银行: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梦溪苑支行

法定代表人(单位负责人):  董亚芹

基本存款账户编号：**********
	采购方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（单位盖章） 

（签字）  ：  ***   
 2025 年 5 月 23 日  
	供货方：内蒙古瑞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单位盖章）    

（签字）  ：    ***   
 2025 年 5 月 23 日   


